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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維護師生人車安全與校園安寧及秩序，特訂定車輛（含腳踏車）行駛校區管制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含推廣教育班、進修班學員）之車輛，及進出本校之各型車輛，均

依本辦法管理之。 

  一、教職員工及眷屬車輛部分：                                                   

    (一)教職員工之自用汽機車，應持有車輛通行證，並將車輛停放於規定位置，徒 

          步進入行政、教學或辦公區。                                      

  二、學生車輛部份： 
   (一)在校園內騎乘機車，應依規定路線行駛，不得騎入建築物內。 

   (二)學生之汽機車，憑通行證進出校園，學校另有規定者依規定辦理。            

   (三)學生騎乘之機車，應停放指定之停車場(棚)，不得隨意停放。 

   (四)行動不便學生所乘車輛，憑關懷學生汽機車通行證進出校區，並停放於  

       規定地點。 

  三、推廣教育班或進修學分班學員車輛部份：應持有車輛通行證，入校後應依規定位置 
      停放。 
  四、入校之汽機車輛，如有改造排氣管，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影響校園安寧噪音者，將禁  
      止車輛入校。 

第三條   所有腳踏車均應停放於機車停車場(棚)，不得任意停放。 

第四條   進入校區之各型車輛均應經車牌辨識系統開啟柵欄後通行。騎、乘機車人員，均應戴安

全帽，且應依規定車速二十五公里以下行駛，違反者依校規議處。 

第五條   不須換證車輛：本校公務機、汽車、郵政車、電信修護車、消防車、救護車、警備巡邏車、

指定銀行專用車、垃圾車、清潔車、急病送醫所使用之計程車等。 

第六條  來賓車輛： 

 一、預期到校之來賓，由主辦單位或相關人員先期通知總務處環境管理組，其所乘車輛

由守衛室登記後，經來賓車道進入校區。 

 二、非預期性自行駕車或搭乘計程車之來賓均在守衛室登記並依大葉大學汽機車停車收

費施行細則規定換取本校停車憑證進入校區。 

 三、來賓車輛停車位置由守衛室人員指導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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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營業性車輛： 

        一、工程建築、運送材料、送貨等車輛由主辦單位通知總務處環境管理組，由守衛室登記             

           後，並依指定路線進入校區。 

 二、本校教職員工搭乘計程車者，依第六條第二款規定辦理。 

第八條  承包商車輛：承包商汽機車憑廠商汽機車通行證進入校園，並將汽機車停放於指定汽機車  

停車場，未依規定停放車輛者，經開單告發，將沒收通行證及所繳之通行證費用，且該學

年不得再申請通行證。 

第九條  其它車輛：校外人士借(租)用本校各場地，其所騎乘車輛除經核准或有案者外，均不得駛

入校區。 

第十條  停車位置公佈於學校網頁首頁：教職員工生之機、汽車，應依規定停於停車棚及停車場內， 

非停車區域，不可任意停車，寒、暑假亦同，如有舉辦重要活動依總務處之通知停放車輛。 

第十一條  領用車輛通行證規定如下： 
          一、教職員工生申請汽、機車通行證，請洽總務處環境管理組辦理。 
          二、申請汽、機車通行證流程如下：一律線上申請，延續申請者無須繳交駕照及行照影 
              本;首度或更換車輛申請者須至icloud系統將駕照、行照上傳申請。 
            三、車輛所有人如非本人，須為配偶或一等親內之親屬。 

          四、車輛通行證之使用規定如下： 

(一)通行證應依規定位置黏貼：                                        

1.機車通行證：有擋風板者黏貼於擋風板之左上方，無擋風板者黏貼於前輪 

蓋上。                                            

2.汽車通行證：放置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左下方，不得遮蔽通行證號碼，以 

方便辨識。 
(二)使用期間請妥善保管，換新證時舊證註銷。遺失車輛通行證，申請補發以補發一

次為原則，並繳交工本費機車新臺幣(以下同)五十元或汽車二百元整。 

(三)所領用之車輛通行證，不得轉借他人使用，一經查覺即予收回作廢。      

(四)校區停車場地有限，如個人擁有汽車二輛(含)以上者，亦僅以一人一證為原 

    則。 

(五)有辦理車證之教職員工生，如遇離校(職)或不可抗拒之因素，可攜車證至總務 

    處環境管理組辦理註銷，依使用時間退費。 

(六)承包商申請廠商通行證，須由管理單位統一提出申請，通行證須妥善保管，遺失、 

借予他人使用或違規停車，一經查獲登記，將沒收通行證及所繳之通行證費

用，且該學年度不得再申請通行證。 

第十二條  違反本辦法之處理： 
 一、未依規定停放於停車場之車輛：由學生事務處會同總務處人員黏貼「大葉大學─

車輛違規通知單」，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有通行證者：如為學生，依大葉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議處。同一學年度違

規二次以上者，經輔導仍不聽者，取消當學年度憑通行證入校資格。 
 (二)無車輛通行證者：一律視同非本校教職員工生之車輛，予以上鎖，並黏貼車

輛違規通知單。認領時應填寫「車輛認領單」，依實際情況做適當處置。如為
學生，依大葉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議處。同一學年度違規二次(含)以上者，
取消當學年度申請通行證資格。 

 二、如使用偽造、變造、借用、借予他人或盜用之車輛通行證者，依大葉大學學生
獎懲辦法規定議處。 

 三、教職員工如違反前三項之規定，則列入年度考核及升等之參考。 
 四、兼任老師及學校非編制人員，如違反前三項規定，則停止通行證之使用及續發，

並提供人事室作為是否續聘之參考。 
 五、凡在校區發現違反前三項規定之車輛，依實際狀況將該車輛上鎖或開立車輛違規

通知單，認領時應填寫「車輛認領單」始予認領。 
 六、未戴安全帽者，依大葉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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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所有違規車輛之車主，均應參加安全講習。 

第十三條  管理權責區分如下： 

           一、學生事務處：                                          

        (一)對學生宣導和管理，學生違反本辦法之議處，安排安全講習事宜。 

               (二)負責學生違規停車及取締改造排氣管、製造噪音車輛相關業務。 

               (三)查處未戴安全帽者之業務。 
  二、總務處：                                                                  
     (一)督導守衛室人員對各機動車輛進出校門之管制，校內及交通安全維護與車  
           輛檢查。 
       (二)校區停車位設置、規劃、維護與車輛停放管理。 

    (三)通行證之設計與製作。          

               (四)各類交通禁制標誌之設計與布置。 

                (五)教職員工生申請通行證之核發。  

               (六)主辦無通行證車輛禁入校園之業務。 

  三、各所、系、學位學程、處、室、中心或館：協助單位內教職員工生之停車宣導。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